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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靈的恩賜 

 

哥林多前書十二 1~11 

 

屬靈和屬世 

在教會這個信仰團體裡，有諸多屬於我們專用的宗教用語，如「屬靈」、「恩賜」或「聖靈」、「重生」等等。今天

的經文持別提到「屬靈的恩賜」，既有屬靈，就表示有「屬世」，或「不屬靈」的。什麼是屬靈？我們對屬靈觀念好像

是非物質的，具有永恆的價值，不會敗壞的，是可以超越今世的。屬世似乎與屬靈對立，它是暫時，也會消失，成為

過去，是屬今世的，不具有永恆價值的。其實，決定一件事物會是屬靈或靈屬世，不是由那件東西本身。東西都是中

性的，沒有好或壞的分別，也沒有屬靈和屬世的分別。 

 
金錢是屬靈或屬世 

試想，金錢是屬靈或屬世？若沒有經過思想，我們一定會說金錢是屬世的。如果金錢是屬世，我們每個禮拜都拿

屬世的東西來獻給上帝，這不是在侮慢上帝嗎？聖殿是屬靈的地方，或屬世的地方呢？所有建造聖殿的經費，和材

料，不都是屬今世的事物嗎？屬靈的殿，怎麼會用屬世的事物來建造呢？屬世的事物，怎麼能建造出屬靈的殿呢？過

去有基督徒還未信主之前，拿去奉獻給偶像(神明)的東西，當我們成為基督徒之後，豈不也是同樣，拿那些東西奉獻給

上帝嗎？這樣我們所奉獻的，到底是屬靈或是屬世的呢？ 

 
屬靈和屬世的分別 

    上帝所創造的萬物，並沒有屬靈或屬世的分別，因為上帝所創造萬物都是好的。一件事物是屬靈，或屬世是由人

作為、用途的動機和目的，所決定的。我們若把所賺來的金錢拿去花天酒地，追求肉體情慾之樂，那你的金錢就是屬

世。相反地，我們把金錢用來賙濟孤苦無依的人，你的金錢就變成了屬靈了。任何的才能也是一樣，我們的才能，若

只是用賺錢追求享樂，雖不違法，但你的才能就是屬世，你所追求的成功和成就，也將隨著你肉體的死亡而消失。而

什麼是屬靈的事呢？任何用來成就上帝善良、純全的旨意(心意)，使基督得榮耀，叫人得益處之事，就是屬靈的事。 

 
拜偶像是因為受迷惑 

今天的經文就是討論關於屬靈恩賜之事。最寶貴的屬靈恩賜，就是對耶穌基督的認識，並承認耶穌基督是主。保

羅說：「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，我不願你們不明白。你們作外邦人的時候，隨事被牽引，受迷惑去服事啞巴偶像這是

你們知道的」(v1~2)保羅告訴哥林多教會信徒，當他們還不認識耶穌基督，不知道他是主的時候，他們受牽引，被引誘

去敬拜偶像。當一個人不認識耶穌基督時，就像是一個失去自由的人，他們被迷惑，被引誘，去服事偶像，像是一個

不懂事的小孩子，心智受控制，身不由己的去服事偶像。 

經文指出偶像是「啞巴」的，是不會出聲，不能表達自己的意見，它們對呼求它們的人，是無法有任何的回應

的，人若不是被迷惑、被引誘，沒有人會願意服事偶像，並把它們當成神。當一個人認識耶穌基督的真理之後，他就

會知道敬拜偶像是何等愚蠢、無知，是何等荒謬的行為。耶穌對信他的人說：「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自

由」(約八 32)。當一個人認識耶穌基督之後，回過頭來看以前不認識主時的行為，就會發現自己以前服事偶像的行

為，是多麼的愚蠢和可悲。在耶穌基督裡，我們才找到真正的自由。 

 
基督為我們受咒詛 

「被聖靈感動的，沒有說『耶穌是可咒詛的』」(v3)猶太人認為被釘十字架的人，是被詛咒，是被上帝所棄絕的。

當時有人會認為耶穌被釘十字架，因為他是受詛咒，而不要相信他。但耶穌被釘十字架，是替我們承擔罪的詛咒，因

為「凡不持守律法書上所記的一切而去行的，都是受詛咒的」(加拉太三 10)。在律法上我們的確是受詛咒的，因為我

們是罪人，無法滿足律法要求，因此我們必須接受律法的審判和刑罰。但耶穌在十字架上，替我們承擔了罪詛咒，所

以聖經說：「基督既為我們受詛咒，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；因為經上記著『凡掛在木頭上的都是受詛咒的』」(加

拉太三 13)。耶穌基督不是因自己犯罪受詛咒，他被釘十字架是替我們承擔罪而受詛咒。因此若有人認為耶穌被釘十字

架，是犯罪受詛咒，這種的想法都不是出於聖靈所引導的，因為凡是被聖靈所感動的，沒有人會說耶穌受咒詛的。 

 
承認耶穌是主都是被聖靈所感動的 

「若不是被聖靈所感動，也沒人能說：『耶穌是主』」這句明白的告訴我們，我們能成為基督徒，能稱耶穌是主，

相信他是我們的基督，都不是出我們的聰明才智，藉著過各種的方式去探索、研究和分析，而認識耶穌就是基督，並

選擇他做我們的主。我們能承認耶穌基督，並稱他為主，完全不是出於人的作為和選擇，而是出於聖靈的感動；若不

是出聖靈感動，我們就不知道要稱他為主。我們能成為上帝子民，全然是出於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保羅告訴我們，說：

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信，這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上帝所賜，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」(以弗所書二

8~9)。 

聖靈所賜給人最大的屬靈的恩賜，就是使我們能稱乎耶穌是主，使我們脫離敬拜偶像的迷惑和引誘，領受上帝的

應許。每一個稱耶穌為主的，都是被聖靈所感動的人。我們千萬不要誤解一個被聖靈所感動的人，就會有產生一些奇

異的動作或行為。一個若能稱呼耶穌是主的人，他就是被聖靈所感動的人。如果再有人問你，有沒有被聖靈所感動，

你就可以以很肯定的告訴他，當然有。因為若不是聖靈的感動，我們就不會相信耶穌是基督，就不會稱耶穌為主。 

 

恩賜也是恩典 

   「恩賜」也是「恩典」；是指白白的得到，且是豐富無比賜予的，這字可以用來指上帝所賜的一般的恩惠。人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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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才華和能力，也不是由我們自己所決定的，都是出於上帝白白的恩惠，若不是上帝慷慨富豐的賜予，我是一無所有

的。人若能夠體會所擁有的才能，全是出於上帝的恩惠，是上帝白白的賜予的，我們就不能自私的佔有這樣恩典。上

帝如何的白白的賜予我們各樣的恩典，我們也白白的與人分享，這是上帝恩惠的心意。既然「恩賜」是白白的得的，

就沒有什麼好誇口的。我們所要作的就是用感謝的態度，去回應上帝賞賜，而不是用來自我誇口，自我高舉。 

 

聖靈只有一位賜各種的恩賜 

   哥林多教會的信徒的問題就是把恩賜，當作可以用來向人誇口的才能。保羅在此強調「恩賜有分別，聖靈卻是一

位。」聖靈賜予人不同的恩賜，並不是要人們彼此分門別類，或是作優劣的比較，彼此批評，或自我誇口。既然恩賜

是來自同一位聖靈所賜，而聖靈本身是不會叫人衝突的，聖靈不會把不同的恩賜給不同的人，而叫他們互相鬥爭或衝

突。聖靈賜給人恩賜都是為一個相同的目的，就是成全上帝的旨意，叫人得益。 

「職事也有分別，主是一位。功用也有分別，上帝卻是一位，在眾人裡運行一切的事」服事的工作有許多種，各

有不同，但都是服事同一位主，就是耶穌基督。恩賜的功能也有許多種，可以讓我們作各種不同的服事，但這也是來

自同一位上帝，在眾人的心中運行，為要成就同一個目的。上帝怎麼可能在眾人心中行事，卻導致彼此衝突，互相對

立呢？不同的功用，雖各自運作，都是為了一個相同的目的。就像我們身體的各肢體一樣，當我們要成就一件事，各

肢體做的工作不同，但都是為了成就同一件事。 

 

聖靈充滿的目的 

   「聖靈顯在各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處的。」(v7)經文提到聖靈所給人的恩賜，有的能講智慧的話，有的人賜給他知

識的語言，有的人從聖靈領受信心，有的人賜給他有醫病的恩賜，有的人行異能，有的是人作先知，有又的人會講方

語，有的人會翻譯方語等等。聖靈把不同的恩賜，賜給不同的人，只為一個同共的目的，是為叫眾人得益處；不是用

來分門別類，誇口自己，更不是用來批評、輕視、嘲笑他人，或用來做比較，彼此分高低。不同的恩賜，就像我們身

上的各肢體，我們身上的之間肢體豈會自誇，或互相批評？眼睛會嘲笑耳朵不能看，耳朵批評鼻子不能聽，鼻子嘲笑

眼睛不能聞，腳會責備手不能走嗎？各肢體都是互相分工合作，來完全共同的目的，叫全身都得利益。 

 

肢體間分工合作 

教會的信徒彼此之間，就是扮演著肢體的功能。有的會彈琴，有的會教導，有的會唱歌，有的會作帳，有的會修

理電器，有的會替人禱告，有的人會用電腦，有的人會烹飪，有的人什麼也沒有做，但他會賺錢，認真奉獻。聖靈賜

予各人不同的恩賜，就是為了讓彼此合作，成就事工，利益眾人。且各肢體，不但功能不同，服事的時間和地點，也

可能也是不同的。我們經常會在工作的時，看到其他的人沒有和我一起工作，就出現埋怨和不滿，覺得都是我在作，

而其他的人都不用做。 

其實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會在同時工作，我在彈琴時，不能要求其他的人，這時也來和我一起彈琴，我在教主日學

時，不能要求所有的人，在這個時候都來教主日學。我在烹飪時，不能叫所有的人，都一起來烹飪。我作這事，其他

人做其它事，有時我工作，別人休息，有時我在休息，別人在工作。教會的服事就是這樣，不可能在同一時間，所有

的人都來做同一件事。我們的服事，經常必須是分工，又分時段。 

不同的肢體在不同的時間，不同的地點，做不同的事，但都是為同一個目的，為成就眾人，叫大家都得益處，使

榮耀歸於基督。所以使徒彼得提醒我們，說：「你們要互相款待，不發怨言，各人照著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，作上帝百

般恩賜的好管家」(彼前四 9~10)。我們所領受的恩賜不管是什麼，都是來自同一位聖靈，我們的服事，都是上帝在我

們心中所運行的結果，其目的就是為了使眾人得著益處。 


